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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转向系 基本要求》

（报批稿）

编制说明

一、 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项目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于 2025年 7月 31日发布的国标委发〔2025〕39号

文《国家标准委关于下达<学校安全与健康设计通用规范>等 18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制修订计

划和相关标准外文版计划的通知》修订，标准项目号为 20253204-Q-339，周期 16个月，计

划完成时间 2026年 11月 30日。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并归口，全国

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转向系统分技术委员会（SAC/TC114/SC30）组织起草，上海汽车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蔚来汽车科技（安徽）有限公司、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等单位

作为主要起草单位于 2025年 10月完成标准主要修订内容并报批。

2、修订背景

强制性国家标准 GB 17675—2021《汽车转向系 基本要求》自 2021年发布实施以来在

引导我国转向技术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成为我国汽车转向产品在公告准入环节的强制性

检验依据标准。

随着汽车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的不断发展，转向系统在结构型式、系统架构等方面产生

了全新的变革并逐渐发展为线控转向，也对汽车转向系统提出了新的要求，为适应技术和产

品发展趋势，有必要结合最新的发展趋势对 GB 17675 《汽车转向系 基本要求》开展标准

修订，制定符合技术现状、适应电动化和智能化发展的标准，对于推动、引导和规范我国汽

车转向技术发展，提高汽车转向性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3、主要起草单位、起草人员及任务分工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包括：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蔚来汽车科技（安徽）有限公

司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北京车和家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第一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南京东华智能转向系统有限公司、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天津）有限公司、广州

小鹏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吉利汽车研究院（宁波）有限公司、浙

江极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辰致汽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重庆长安

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引望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

限公司、泛亚汽车技术中心有限公司、北京汽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耐世特汽车系统（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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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采埃孚汽车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博世华域转向系统有限公司、江苏智驭汽车科

技有限公司、华为数字能源技术有限公司、丰田智能电动汽车研发中心（中国）有限公司、

梅赛德斯—奔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襄阳达安汽车检测中心有限公司、中国汽车工程研

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广州）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包括：兰昊、肖柏宏、张成宝、何杰、李佳妮、陈春华、付越、郭瑞

玲、高尚、廖银生、张晓辉、梁东、王凯、陈金凤、詹善毅、刘坚坚、王学胜、宋怀文、于

江、谢庆喜、李燕、张玉玺、白洋、徐青龙、王东东、张颂、甘国栋、黎兴文、顾云青、李

双双、白艳飞、李钢、吴成亮、肖博威、李晓东、刘新明、杨鑫、陈志寅、陈诚、杨华军、

赵伟、邓永辉、刘正愚、张秀莲、陈宏伟、邓德杰

兰昊、李佳妮、陈春华、付越、张晓辉、郭瑞玲、梁东、张秀莲等人多次组织召开工作

组会议，组织讨论确定标准修订方向，整理标准修订草案；

肖柏宏、张成宝、何杰、高尚、廖银生、王凯、陈金凤、詹善毅、刘坚坚、王学胜、宋

怀文、于江、谢庆喜、李燕、张玉玺、白洋、徐青龙、王东东、张颂、甘国栋、黎兴文、顾

云青、李双双、白艳飞、李钢、吴成亮、肖博威、李晓东、刘新明、杨鑫、陈志寅、陈诚、

杨华军、赵伟、邓永辉、刘正愚、陈宏伟、邓德杰等人对标准文本草案条款进行研究、提供

试验车辆以及支持并开展标准验证试验；

其他起草人在标准起草过程中提出修订建议，完善标准文本及相关配套文件的编写。

4、主要工作过程

《汽车转向系 基本要求》修订工作由工信部组织开展，并于 2023 年正式启动，上海

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蔚来汽车科技（安徽）有限公司、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等国内外主要汽车生产企业、检测机构共同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并按工信部的要求完成

相关研究任务。

（一）标准预研阶段

从 2023 年 9 月召开准备会议开始，在工信部的指导下标准起草工作组开展了调研走

访等前期预研工作，并先后组织召开了工作会议，通过会议交流和走访，系统深入了解我

国汽车转向系统技术的应用状态和储备情况及其对未来标准的意见和建议，组织完成汽车

转向系统和功能安全技术水平调查、转向系统开发升级潜力调查、未来产品规划调查，通

过会议讨论及意见征集对标准草案条款进行了分析。具体工作过程如下：

2023 年 9 月，汽车线控底盘标准研究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在保定召开，来自国内外整车

企业、零部件企业、汽车检测和认证机构等单位的 70 余位专家参加了本次会议。秘书处

介绍了线控底盘标准工作组成立的背景和前期研究进展，并结合行业技术发展现状和标准

工作需求，梳理了开展线控底盘标准工作的技术逻辑架构，初步形成了标准体系的技术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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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图。工作组下一步将面向线控转向领域持续关注国际线控转向标准工作进展，对 DIN

70065 进行专项研究工作并深入开展线控转向标准体系研究工作。

2023 年 12 月，汽车线控底盘标准研究工作组第二次会议在天津召开。本次会议专项

讨论线控转向的工作方案和计划，转向分委会秘书处以及来自整车企业和零部件企业的 50

余位专家参加了会议。会议对线控转向领域开展标准工作的方案和工作安排进行了专项讨

论。与会单位共同探讨了现行 GB 17675与线控转向的适应性，并确定了修订完善GB 17675

以支持线控转向技术推广的工作方向。秘书处根据讨论结果，将修订完善 GB 17675 作为

工作方向，支撑线控转向技术的推广应用。此外，会议还对 DIN 70065 进行了分析解读，

同时针对由 DIN 70065 转化的 ISO/PWI 19725《道路车辆-线控转向系统-系统安全指南》，

成立国际应对专家组，邀请各企业推荐专家参与讨论应对工作。

2024 年 4 月，汽车线控底盘标准研究组第三次会议在杭州召开，来自国内外主要整车

企业、零部件企业、技术机构等单位的 80 余位专家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集中讨论了线

控转向系统的性能要求、失效/降级要求与报警要求以及数据记录三个方面，对于性能要求，

拟增加线控转向系统特有的性能要求，包括路感模拟、上下转对齐、上下转同步、可变转

向传动比和方向盘限位等五个方面。在失效/降级要求与报警要求部分，会议提出参考 UN

R79 相关提案内容及线控转向系统的产品特性，提出针对线控转向系统失效后的转向性能

及降级的特殊要求。新增“线控转向系统降级状态转向性能试验方法”附录，针对 4.3 中提

出的降级要求，提出装备线控转向系统的车辆在不同降级状态下的转向性能试验要求及试

验方法。试验内容涉及：车辆在不同降级状态以及状态间转换时的转向性能、车辆可控性

以及车辆响应措施等方面。对 GB 17675-2021 中附录 B 功能安全要求内容重新进行梳理，

对由于线控转向系统故障导致的“非预期的侧向运动”、“非预期地失去侧向运动控制”、“失

去转向手感反馈力”等整车危害，提出适用的 ASIL 等级、安全目标等特殊要求；细化关于

文档审核的相关要求，明确提交和备查文档的内容、审核范围及检测机构报告记录要求；

明确转向电子控制系统验证和确认测试要求，针对电动助力转向系统（EPS）、电液助力

转向系统（EHPS）、线控转向系统（SBW）等不同系统结构形式，规定检测机构根据制

造商提供和备查文档需在实车层面至少开展的安全确认试验用例，涵盖故障类型、整车危

害、试验工况、接受准则等要求。关于数据记录，会议认为采用线控系统的车辆应具备记

录关键数据的能力，以便事故调查和分析。同时，关键数据应避免涉及驾驶人行为信息。

会议一致同意本地持续记录、条件锁定且锁定内容不可覆盖以及允许第三方读取的原则，

并建议参照相关国家标准完善数据记录要求。

2024 年 11月，汽车线控底盘标准研究组第四次会议在常州召开，来自转向、制动、

底盘分标委秘书处及国内外主要整车企业、零部件企业、技术机构等单位的 90 余位专家

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考虑针对辅助驾驶或自动驾驶功能的可变转向比进行豁免；其次，

探讨上下转对齐超过阈值后的报警要求，特别是红色报警信号使用的必要性。对于动态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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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方法，会议要求各单位评估现有测试工况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在数据记录方面，会议要

求各单位评估当前数据记录元素表的最小记录频率、最低分辨率、最小记录精度等参数的

必要性和合理性，同时完善数据说明，并结合实际开发经验提出改进建议。会议全面梳理

和审议了标准草案，对工作组反馈意见逐条进行了交流和讨论并形成了标准立项草案，计

划 2024 年 12 月提交标准立项。

（二）标准起草阶段

2025 年 3 月，汽车线控底盘标准研究组线控转向专题会议在天津召开，来自国内主要

整车企业、零部件企业、技术机构等单位的 20 位专家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基于目前正

在开展的联合国法规 UN R79《关于批准机动车辆转向装置的统一规定》最新修正案

（ECE-TRANS-WP29-2025-62e），围绕线控转向系统，增加了术语和定义、失效降级、

报警等要求。对全动力转向系统新增的技术要求进行了讨论，并进一步规划了标准修订工

作安排。本次修订，还参考 GB 17675-2021 测试规程、ISO 19725《道路车辆-线控转向系

统-系统安全指南》，更改了功能安全验证试验的相关要求；增加了转向电子控制系统功

能安全试验报告要求；增加了转向电子控制系统功能安全描述要求。会后起草组根据会议

讨论结果，对标准立项草案进行了完善。

2025 年 3 月，汽车线控底盘标准研究组第五次会议在深圳召开，来自整车企业、零部

件企业、技术机构等 60 余家单位的 100 余位专家参加了会议。会议整体介绍了标准的主

要条款及配套试验方法，并明确了 4.3.3.3 及其替代方案 4.3.3.6 适用的典型结构型式，确

定了动力源或供电装置发生故障后的故障注入点。关于转向盘卡死问题，定义为由于转向

电机卡滞等原因导致的方向盘操作困难现象，并建议将“转向盘卡死”修改为“转向盘卡滞”，

以减少歧义。此外，明确了基本系统应至少包括照明、挡风玻璃雨刮、发动机管理和制动

系统等关键组件，确保行车安全的基础配置。对于仅采用后轮转向进行冗余备份的情况，

会议强调辅助转向装置应是用于调整车辆转向品质的附加设备，而全动力转向则特指主转

向装置，相关条款应考核主转向装置的性能是否达标。为了验证标准的可操作性，秘书处

计划于 4 月开展一系列验证试验。

2025 年 5 月，汽车线控底盘标准研究组线控转向第二次专题会议在上海召开，来自整

车企业、零部件企业、技术机构等 40 余家单位的 70 位专家参加了会议。起草组秘书处介

绍了标准的制定背景、主要工作过程、标准主要修订内容以及标准试验验证情况；会议全

面梳理和审议了标准草案，对工作组反馈的 100 余条意见逐条进行了交流和讨论。此外会

议对标准实施配套文件也进行了充分的讨论，秘书处充分听取了与会专家对标准文本和配

套文件的意见，基于会议讨论形成的结论对标准后续起草工作进行了安排。会后起草组根

据会议讨论结果，更新并形成了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稿。

（三）标准公开征求意见阶段

2025 年 7 月 31 日至 9月 30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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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网站发布了《汽车转向系 基本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公

开征求意见的通知，并向 45 家委员单位及行业相关企业发送征求意见稿。总计收到来自

19 家企业的反馈意见 58 条。标准起草组对意见反馈进行了逐条审议，其中采纳意见 18

条，部分采纳意见 9 条，不采纳意见 31 条。本标准修订的相关要求与现行相关法律、法

规、规章及标准，不存在任何冲突和矛盾。

本标准在征求意见期间同步征求了公安部、国家消防救援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等相关部门意见。共收到 0 条意见建议。

2025 年 9 月 15 日，商用车汽车转向系统功能安全专题会议在线上召开，来自整车企

业、零部件企业、技术机构、行业协会等近 30 家单位的 100 位专家参加了线上会议。起

草组秘书处介绍了标准的制定背景、主要工作过程、标准主要修订内容；会议全面梳理了

商用车功能安全的准备情况，商讨了商用车功能安全的实施日期。

2025 年 9 月 16 日，起草组秘书处就标准的征求意见稿与标准可实施性评估与工业和

信息化部装备中心进行沟通，会上，起草组详细介绍了标准的技术变更点及配套的试验方

法，并结合标准验证情况就标准的可执行性进行沟通。会上，为进一步加强标准的可执行

性，结合全动力转向的技术特点，还沟通了标准的同一型式判定条件和备案参数，保证相

关要求既符合技术规范，又便于企业执行与管理核查。此外，双方重点讨论了标准实施后

功能安全的过渡期安排，探讨了过渡期时长及豁免情形，并达成一致意见。

2025 年 9 月 22 日，标准起草组召开征求意见处理会，对于征求意见期间收到的反馈意见，

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形成了意见回复，对于采纳或者部分采纳的建议进行了修改，基于征求意见反

馈情况和意见处理，形成了标准送审稿。

（四）标准审查阶段

2025 年 9 月 23 日，汽标委组织召开标准专家预审会。汽标委秘书处、转向系统分标

委秘书处、标准主要起草人、企业代表、检测机构专家共 15 人参加会议。标准起草组首

先向与会代表介绍了《汽车转向系 基本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起草情况，并详细汇报

征求意见情况，随后与会代表对送审稿标准文本进行逐条探讨,经过研究讨论，与会人员一

致同意《汽车转向系 基本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通过预审查，共提出 18 条修改意见。

2025 年 9 月 29 日—30 日，转向系统分技术委员会在南京线下召开 GB 17675 标准审

查会，来自转向分标委委员、委员代表和标准起草单位的 43 位专家参加会议。全体委员

共 33 人，与会委员及代表 32 人（委员 16 人，委员代表 16 人），具备投票表决权的委员

及委员代表 26 名(其中委员 14 人，委员代表 12 人)，不具备投票表决权的委员 6 人，具备

投票表决权的审查人数 26 人占具备投票表决权的应出席委员 27 人(不包含不具备投票表

决权的起草组的委员 6 人)的 96.3%，超过具备投标表决权的委员总数的 75%，按标委会章

程的规定审查会有效。会议对《汽车转向系 基本要求》（送审稿）进行了标准审查，并

提出了 12 条修改意见。审议一致同意按评审意见修订。参会委员及委员代表对被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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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转向系 基本要求》是否通过审查进行了投票，投票结果 26 人赞成，0 人弃权，0

人反对，参加投票委员及代表 2/3 以上赞成且反对意见不超过 1/4 的，标准审查通过。会

议要求标准修订工作组按照会上提出的修订意见尽快修改和完善，形成报批稿，尽快上报

转向系统分技术委员会。

（五）标准报批阶段

起草组根据审查意见进行研究讨论，修改完善标准文本，并形成报批稿上报。经分标

委秘书处、汽标委秘书处审核后，该标准于 2025 年 10 月上报至主管部门

二、 编制原则、强制性国家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及理由

1、编制原则

（1）与现行标准的协调一致。标准修订过程中，充分考虑了 GB 7258等现行标准，充

分参考了 UN R79现行版本及其相关修正案的有关内容，通过协调与现行标准的相关内容进

行了修改和完善，以适应汽车转向系统强制性国家标准制定的实际需求。

（2）给出的要求和方法具备科学性和广泛性。本标准在编写过程中，充分考虑了行业

内相关领域的现行标准，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吸收和听取汽车整车企业、转向系统供应商、

检测机构等对于汽车转向系统的相关要求。

（3）给出的方法具备可操作性和可实施性。本标准的制定是在对我国汽车转向系统产

品开发及应用现状进行调查，对相关国际、国外相关标准的关键技术指标在我国的适用性进

行分析研究，并且对相关的试验方法在我国现阶段实施的可行性进行论证分析研究的基础上，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的性能要求及试验方法；并通过验证试验，对试验方案的可行性进行

了验证，确定了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汽车转向系统性能评价的技术方案。

（4）标准的起草过程符合规范。本标准在编写过程中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

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2、强制性国家标准主要技术要求依据

本次标准修订工作以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颁布的 UN R79- Rev.4《关于批准机动车辆

转向装置的统一规定》法规及其修正案（ECE-TRANS-WP29-2025-62e）、GB/T 45829—2025

《乘用车转向系统功能安全要求及试验方法》为基础并结合我国国情对相应条款进行技术修

改完成。

3、标准的主要技术要求

本文件主要由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及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同一型式判

定及实施日期等七个章节以及附录 A对装有辅助转向装置（ASE）的车辆的补充规定、附

录 B功能安全要求、附录 C转向电子控制系统功能安全试验报告要求、附录 D转向电子控

制系统功能安全描述要求、附录 E对装有液压转向传动装置的挂车的要求和附录 F汽车列

车转向系统供电的特别要求六个附录构成。相比 GB 17675—2021，涉及修改及增加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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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为以下方面。

3.1、标准的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汽车转向系统的技术要求及同一型式判定要求，描述了相应的试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 GB/T 15089规定的M、N类车辆和 O类挂车。

本文件不适用于：

——气压传动转向系统；

——带自动转向系统的车辆。

注：自动转向系统(autonomous steering system)指除自动驾驶系统之外，通过对车外信号的接收和

传递的响应，使车辆沿着确定的或修正的路径行驶的车辆集成复合电子控制系统,驾驶人不必对车

辆有主导控制权。

说明：2021版 GB 17675中，关于自动转向系统的术语定义，仅在标准范围里出现，旨

在表明，本文件不适用于非自动驾驶系统的，但通过接收和传递车外信号（如路边设备的指

令等）能作出转向响应的车辆。

3.2、术语和定义

(1) 第3.1.1.3条款：本文件更改了转向传动装置为“转向传输装置”。

说明：本文件更改了转向传动装置的术语定义，本次修订主要基于汽车电动化的发展趋

势，特别是随着全动力转向系统的出现，转向信号与能量的传输不再依赖机械连接传动，而

更多通过电信号、电能等方式实现。“传输”的翻译更贴合当前技术发展的特性。

(2) 第3.1.3.1.1、3.1.3.1.2、3.1.3.1.3条款：本文件更改了主转向装置、助力转向、全动

力转向的术语定义层级。

说明：为进一步符合国内标准规范，在保持与UN R79中相同含义的术语名称和定义的

前提下，完善术语层级划分。

(3) 第3.1.3.2.1、3.1.3.2.2、3.1.3.2.3条款：本文件更改了挂车随动转向装置、附加转向

装置、挂车全动力转向装置的术语定义层级。

说明：为进一步符合国内标准规范，在保持与UN R79中相同含义的术语名称和定义的

前提下，完善术语层级划分。

(4) 第 3.2.1、3.2.2、3.2.3、3.2.6条款：本文件更改了安全概念、单元、电子控制系统、

安全度量的术语和定义。

说明：保持与 UN R79、ISO 26262中相同含义的术语名称和定义的一致性并结合 GB/T

34590及国内实际应用情况进行了完善和修改。

(5) 本文件删除了自动转向系统、高级驾驶员辅助转向系统、人力转向、铰接转向、自

转向、挂车转向电控线路、安全策略、可控性的术语和定义

说明：删除了本文件未使用的术语和定义。

(6) 第 3.3.1-3.3.6条款：本文件增加了蓄电装置、蓄电性能、蓄电状态、老化效应、能

量管理系统、供电装置的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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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参考 UN R79及其最新修正案，针对全动力转向系统的失效要求增加了相关术语

和定义。

3.2、技术要求

3.2.1、对汽车的要求

(1) 第 4.1.9条款：转向电子控制系统的功能安全要求应满足附录 B。转向电子控制系

统功能安全试验报告应满足附录 C的要求。

说明：与 2021版相比，本文件针对转向电子控制系统的功能安全，新增了试验报告描

述的相关要求，通过明确报告规范，进一步强化标准实施效果。

3.2.2、失效规定

(1) 第 4.3.1.1条款：转向车轮、转向操纵及转向传动机构的所有机械部件，应不易损

坏，且易于维护、安全特性不低于安装于车辆上的其它关键部件（如制动系统）。如果这些

部件出现故障会使车辆失控，则这些部件应为金属或具有同等特性材质制成（如相似的强度

和疲劳寿命），且在转向系统正常工作时不得出现显著变形。

说明：参考 UN R79最新修正案，为阐明同等特性材质的含义，添加（如相似的强度和

疲劳寿命）的示例。

(2) 第 4.3.3条款：全动力转向参考 UN R79最新修正案，更改了全动力转向的失效要

求，旨在保证全动力转向系统单点失效时，车辆仍具备一定的行驶能力，确保行车安全。主

要技术内容如下。

1 第 4.3.3.1条款：车辆在出现 4.4.2.1中 a）条所警示的主转向系统故障时，在故障

未排除前车辆应在有限时间内限速至不大于 10 km/h的车速行驶。

说明：参考 UN R79最新修正案，为确保行车安全，对于降至 10 km/h 的要求，修改为

在有限时间内限速。强调车辆不得无期限的以大于 10 km/h的车速行驶，且非直接限速到

10 km/h，而应有一定的安全策略，在有限时间内达到安全状态，保证行车安全。

2 第 4.3.3.2条款：当控制传输内部发生故障，除 4.3.1.1列出的那些部件外，对于完

整的转向系统，车辆应仍能按 4.1中转向系统完好时的性能要求进行转向。

说明：更改了机械部件的引用条款号。

3 第 4.3.3.3条款：当控制传输的动力源或供电装置发生故障，除非该故障导致车辆

驱动力丢失，车辆在车速 10 km/h、回转半径 20 m条件下，应至少能完成 24次 8字回转操

作，且期间转向操纵力应符合 4.1.1中表 1对完好系统的要求。若能量传输（或其一部分）

与控制传输共用同一动力源或供电装置，车辆可满足 4.3.3.6作为替代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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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结合新能源汽车发展趋势，阐明了当动力电池起到动力源的作用时的适用情况，

既除非该故障导致驱动力丢失，否则应执行相关条款的要求。同时，原条款对于蓄电装置提

出了较高要求，不适用于与驱动系统共用能源的新能源汽车。特规定了 4.3.3.6的替代方案。

4 第 4.3.3.4条款：更改了全动力转向能量传输内部出现故障时的相关要求，补充了

系统降级时自动减速的 2 m/s2减速度要求，同时在原条款的基础上允许车型基于自身的安全

概念完成 25次八字回转（可能已经限速到 10 km/h以下）。

说明：参考 UN R79最新修正案，提出自动减速的减速度要求，减少减速时对后车的潜

在影响，并减轻驾驶员变道操作的难度。同时对于因自身安全策略，在进行 25次八次回转

时，对于提前减速至 10km/h以下的车，允许按照自身安全概念完成并按照附录 B的要求提

供相关说明。

5 第 4.3.3.5条款：车辆应在储能器的储能水平不足时发出警告信号，对转向电子控

制系统，该储能水平应是制造商在按附录 B提交的相关说明中描述的最恶劣情况，并应考

虑温度和老化对电池性能的影响。

说明：按照 GB/T 1.1的要求更改了储能器的储能水平不足时的相关描述。

6 第 4.3.3.6条款：参考 UN R79最新修正案，增加了当能量传输（或其一部分）与控

制传输共用同一动力源或供电装置时，4.3.3.3的替代要求，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安全状态：4.3.3.6 a）规定了当控制传输的动力源或供电装置发生故障后，应确保

车辆能够按照标准要求减速至不大于 10 km/h或车辆减速至停车的状态。

——降级要求：4.3.3.6 b）规定了当控制传输的动力源或供电装置发生故障时，除非该

故障导致车辆驱动力丢失，否则应在能量水平降至车辆无法完成 4.3.3.6 c）规定的

变道操作前达到 4.3.3.6 a）的状态，系统应利用剩余能量，最大限度延长达到 4.3.3.6

a）规定状态的时间，车辆制造商应按照附录 B提交相关说明。

——储能水平要求：4.3.3.6 c）规定了当控制传输的动力源或供电装置发生故障后，车

辆应具有足够的能量，在 90 s内以（20±2）km/h的车速完成一定次数的连续变道。

对于M1及 N1类车辆应完成 18次变道，对于M2、M3、N2及 N3类车辆应完成 9

次变道。变道操作应左、右交替进行且每次变道的横向位移至少为 3 m。如果依据

车辆制造商的安全概念无法完成上述规定次数的变道，则剩余次数的变道操作可根

据安全概念在更低的车速下进行。该要求参考 UN R79最新修正案，通过变道试验

衡量车辆的储能水平要求。

——减速度要求：4.3.3.6 d）规定了车辆达到 4.3.3.6 a）状态的最大减速度请求不应超

过 2 m/s2（来源于 R157 ALKS 自动车道保持系统定义的最大减速度）；当使用更

高的减速度才能满足 4.3.3.6 b）及 4.3.3.6 c）的要求时，允许减速度请求增加到 4 m/s2

（来源于 R79 RMF风险缓解功能定义的最大减速度），并按照附录 B提交相关说

明；如果车辆的纵向运动由另一系统控制（例如自动紧急制动系统/自适应巡航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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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系统），允许车辆使用更高的减速度；应允许驾驶人提前刹停车辆。该要求旨在

规范车辆降级过程中的减速度请求从而减少自动减速对后续交通的潜在影响，并方

便驾驶员变道，避免引发驾驶人恐慌及潜在安全风险。

——允许开始自动减速的时间要求：4.3.3.6 e）规定了除非 4.3.3.6 b）和/或 4.3.3.6 d）

中规定的其他纵向运动控制功能被激活（例如自动紧急制动系统/自适应巡航控制

系统），车辆应在探测到故障 60 s后才允许开始自动减速。该要求旨在为驾驶人

提供合理的反应时间。60秒的值来源于 R79规定在自动停用 ACSF-B1辅助功能之

前，手持驾驶的最长持续时间为 60秒。该值被认为是在自动系统反应发生之前，

驾驶人对故障警告信号的发生做出适当反应的合理持续时间。

——报警信号：4.3.3.6 f）规定了当控制传输的动力源或供电装置发生故障后，车辆应

发出报警信号，提示驾驶人安全停车并动态提醒驾驶人开始自动减速的时刻（例如

状态条）；自动减速开始时，车辆应激活危险警告信号；驾驶人手动操作转向灯的

情况下，危险警告信号应被覆盖。

——驻车要求：4.3.3.6 g）规定了当车辆根据制造商提供的安全概念达到静止状态时，

应通过自动控制或提醒驾驶人操作的方式保持车辆静止并提供足够的能量满足上

述要求（例如施加电子驻车制动）。

——能量管理系统：4.3.3.6 h）蓄电装置应配备能量管理系统，并满足相关监测、评估、

报警要求，关于能量管理系统和系统监测能量存储水平的方法参考 GB 21670 中对

于电力传输制动系统（ETBS）的相关要求，并与 GB 21670 保持协调。

7 第 4.4.2条款：参考 UN R79最新修正案，更改了全动力转向车辆报警信号的相关

要求。

——4.4.2.1 a）：更改了红色报警信号的定义，与 2021版相比，在指汽车主转向系统出

现 4.3.1.4所定义的故障后，补充“且如果发生额外的故障可能导致完全丧失转向

能力的情况，红色报警信号也可用于其他类型的故障。”强调只有会导致转向功能

完全丧失的故障才需要显示为红色，对于提供更多冗余设计的系统架构，允许不使

用红色报警信号。红色警告信号也可用于指示其他故障。

——4.4.2.2：新增了蓄电装置的老化状态和性能不足的报警方式。该条款参考 GB 21670

中电力传输制动系统的蓄电装置的相关报警要求，并与其保持协调统一。

3.3、试验方法

1 第 5.2.5条款：更改了汽车转向系统出现故障时的转向操纵力测量的试验要求，补

充对于全动力转向系统，按照 5.4全动力转向系统的附加试验进行试验。

2 第 5.4条款：增加了全动力转向系统附加试验的试验方法，对应本次更改及新增的

全动力转向要求，新增配套试验方法。

3.4、功能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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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修订参考联合国 UN R79 法规附录 6、GB/T 45829—2025《乘用车转向系统功能

安全要求及试验方法》更改了功能安全验证试验的相关要求，增加了转向电子控制系统功

能安全试验报告要求，增加了转向电子控制系统功能安全描述要求，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3.4.1 附录 B 功能安全要求

附录 B规定了转向电子控制系统在功能安全方面的文档、安全策略及验证确认的要求。

测机构应按照 4.1.9 和本附录的要求，针对制造商提交及备查的转向电子控制系统功能安

全相关文档，进行文档审核评估及抽查试验。以证明系统在非故障和故障状态下实现了功

能概念和功能安全概念，并满足本文件规定的、所有适用的性能要求。

1 文档要求

制造商应具有相应的文档以说明转向电子控制系统的功能概念、为实现安全目标而制定

的功能安全概念、安全措施、开发过程和方法，以证明系统满足以下要求：

——通过设计保证系统在非故障和故障状态下实现了功能概念和功能安全概念；

——满足本文件规定的非故障和故障状态下的性能要求；

——开发过程和方法是适用的。

文档共包括以下两个部分：

a) 提交的文档

制造商应将以下文档提交至检测机构，制造商应对所提交的文档与产品实际开发的

一致性、可追溯性做出自我声明。具体包括：

1) 转向电子控制系统描述（见 B.2.2）；

2) 危害分析和风险评估总结（见 B.2.3.1）；

3) 安全措施说明（见 B.2.4）；

4) 软件架构概要（见 B.2.5）；

5) 整车层面的安全分析总结（见 B.2.6.2）；

6) 系统层面的安全分析总结（见 B.2.6.4）；

7) 系统层面的验证计划和结果总结（见 B.2.7.2.1）；

8) 整车层面的验证确认计划和结果总结（见 B.2.7.3.1）。

b) 备查的文档

制造商应具有下列相关文档，以供检测机构开展审核评估及抽查试验时公开备查：

1) 详细危害分析和风险评估（见 B.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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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详细整车层面的安全分析（见 B.2.6.3）；

3) 详细系统层面的安全分析（见 B.2.6.5）；

4) 详细系统层面的验证计划和结果（见 B.2.7.2.2）；

5) 详细整车层面的验证确认计划和结果（见 B.2.7.3.2）；

6) 其他支撑性材料或数据（若有）。

制造商应对所保管的文档一致性、可追溯性及所采取的安全策略不会对车辆安全运行产

生影响做出自我声明。

制造商应提交危害分析和风险评估总结，描述转向电子控制系统的功能异常表现、整车

层面危害、汽车安全完整性等级（ASIL）、安全目标。检测机构根据危害分析和风险评估总

结，审核危害分析和风险评估的结果应至少涵盖表B.1中的整车危害及对应的安全目标。对

于全动力转向系统，应仅满足表B.2。如有辅助转向装置，还应满足表B.3。

表 1 转向电子控制系统相关危害的安全要求

表 2 全动力转向系统相关危害的特殊安全要求

序号 整车危害 安全目标 a
ASIL 等

级 b
安全度量 c

1 非预期的侧向运动 车辆非预期的侧向运动应 D ——非预期侧向运动导致的侧向加速度变化

序号 整车危害 安全目标
ASIL等

级a
安全度量b

1 非预期的侧向运动

车辆非预期的侧向运动应

满足非预期侧向运动的安

全度量

D

——非预期侧向运动导致的侧向加速度变化

值不应超过安全阈值

——非预期侧向运动导致的侧向位移不应超

过安全阈值

——非预期侧向运动导致的横摆角速度变化

值不应超过安全阈值

2
非预期地失去侧向

运动控制

应确保驾驶员对车辆侧向

运动的控制能力，相应转向

操纵力应满足非预期失去

转向控制的安全度量

D
转向操纵力/转向盘力矩不应超过失去侧向

运动控制的安全阈值

3
失去助力情况下的

转向沉重

转向操纵力应满足转向沉

重的安全度量
QM或A

转向操纵力/转向盘力矩不应超过转向沉重

的安全阈值

a
制造商应根据危害分析和风险评估的结果定义 ASIL 等级，如制造商定义更高的 ASIL 等

级，视为满足要求；如有车辆层面的外部措施，可对表格中规定的 ASIL 等级进行降低，但应在文

档中提供相应说明。
b

制造商应针对相关整车危害定义安全度量，具体参数选择至少选择使用表格中的一个或者

多个，具体安全阈值数值可基于不同车型和系统方案，结合实车测试结果进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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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满足非预期侧向运动的安

全度量

值不应超过安全阈值

——非预期侧向运动导致的侧向位移不应超

过安全阈值

——非预期侧向运动导致的横摆角速度变化

值不应超过安全阈值

——非预期侧向运动导致的转向车轮转角变

化值不应超过安全阈值

2
非预期地失去侧向

运动控制
e

应确保驾驶员对车辆侧向

运动的控制能力，相应转

向操纵力和/或转向盘力

矩应满足非预期失去转向

控制的安全度量

D

——转向操纵力/转向盘力矩不应超过失去

侧向运动控制的安全阈值

——转向车轮转角变化值不应超过失去侧向

运动控制的安全阈值

——失去侧向运动控制的时间不应超过安全

阈值

3
失去转向手感反馈

应确保驾驶员对车辆侧向

运动的控制能力，相应转

向操纵力应满足失去转向

手感反馈的安全度量

B～D
f
——转向操纵力/转向盘力矩不应低于失去

转向手感反馈的安全阈值

4
上下转向执行器不

同步
g

应确保上下转向执行器不

同步在安全范围，转向角

度偏差大小和/或延迟时

间应满足上下转向执行器

不同步的安全度量

D

——转向角度偏差大小不应超过上下执行器

不同步的安全阈值

——上转与下转延迟时间不应超过上下执行

器不同步的安全阈值

a
安全目标还应定义整车层面的安全状态，并满足以下要求：

——对于全动力转向系统，在整车层面，当车速降低至不大于 10 km/h 或车辆减速至停车，并发出

相应报警信号时，可认为进入安全状态。整车层面的安全状态只能通过考虑全动力转向系统之外

的系统或驾驶员来实现和确保。当车辆过渡至安全状态时，应满足制造商定义的降级概念以及

4.3.3 的相关要求。

——在全动力转向系统层面，“提供反馈力矩以反馈转向手感”功能可以在系统内实现安全状态，故

障将被隔离或关闭，并激活或维持剩余的冗余能力，或者实施其他的缓解措施（如增加摩擦或阻尼）。

对于“执行驾驶员转向盘转角的输入”功能的安全状态是维持该功能，直到在车辆进入安全状态。故

障将被隔离或关闭，并激活或维持剩余的转向冗余能力。
b

制造商应根据危害分析和风险评估的结果定义 ASIL 等级，如制造商定义更高的 ASIL 等

级，视为满足要求；如有车辆层面的外部措施，可对表格中规定的 ASIL 等级进行降低，但应在文

档中提供相应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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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制造商应针对相关整车危害定义安全度量，例如：侧向加速度变化值、转向操纵力/转向盘

力矩等在某个安全范围内，具体参数选择至少选择表格中的一个或者多个，具体安全阈值数值可基

于不同车型和系统方案，结合实车测试结果进行定义。
d

非预期的侧向运动可能由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发生自动转向等导致。
e

非预期地失去侧向运动控制可能由车辆在行驶过程中下转丧失转向能力、上转转向盘非预

期卡滞等导致。
f

失去转向手感反馈力的危害可能会因系统设计和传递特性（例如摩擦力、转向比的差异）

而异。
g

上下转向执行器不同步可能由驾驶员转向请求与车辆转向执行不同步、转向盘转角与轮胎

转角异步、上下转向执行器不同步等导致。

表 3 辅助转向系统（ASE）相关危害的安全要求

序号 整车危害 安全目标 ASIL 等级 安全度量
a

1
非预期的侧向运动
b

车辆非预期的侧向运动应

满足非预期侧向运动的安

全度量

QM～D
d

——非预期侧向运动导致的侧向加速度

变化值不应超过安全阈值

——非预期侧向运动导致的侧向位移不

应超过安全阈值

——非预期侧向运动导致的横摆角速度

变化值不应超过安全阈值

——转向车轮转角变化值不应超过非预

期的侧向运动的安全阈值

2
非预期地失去侧向

运动控制
c

应确保驾驶员对车辆侧向

运动的控制能力，相应转向

操纵力应满足非预期失去

转向控制的安全度量

QM～D
d

——侧向加速度变化值不应超过失去侧

向运动控制的安全阈值

——侧向位移不应超过失去侧向运动控

制的安全阈值

——横摆角速度变化值不应超过失去侧

向运动控制的安全阈值

——转向车轮转角变化值不应超过失去

侧向运动控制的安全阈值

a
制造商应针对相关整车危害定义安全度量，具体参数选择至少选择使用表格中的一个或者

多个，具体安全阈值数值可基于不同车型和系统方案，结合实车测试结果进行定义。
b

非预期的侧向运动可能由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发生自动转向、车轮转角过大、ASE 方向相反、

ASE 执行延迟等导致。
c

非预期地失去侧向运动控制可能由车辆在行驶过程中 ASE 方向相反、ASE 执行延迟等导致。
d

本表中的 ASIL 等级与 ASE 所能实现的最大转向能力相关。

2 验证和确认要求

检测机构应按照上述相关文档的描述，对转向电子控制系统的功能概念和功能安全概

念进行验证和确认。制造商应配合检测机构开展故障模拟测试，以验证可能导致整车危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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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故障已被安全措施有效的覆盖，并确认系统及整车实现了功能安全目标。应按照表4的

要求开展验证和确认试验。

表 4 转向电子控制系统验证和确认测试要求

系统类型 故障类型 a,b 整车危害 试验工况 c.d 接受准则

电动助力转

向系统、电液

助力转向系

统

——供电类故障，包括：

系统工作电压过低、过

高、断路、短路；

——转向传感器类故障，

包括：扭矩传感器，角度

传感器，位置传感器短路

（对地或对电源）、断路、

信号卡滞、偏差故障；

——电机故障：助力电机

的驱动链路及电机短路、

开路故障；

——通信接口类故障：系

统内部通信接口故障、系

统与其他系统通信接口

故障，导致助力电机输出

非预期的跳变、振荡、粘

滞、卡滞转向扭矩。

非预期的侧向运动 在附着系数约为 0.8 的水

平路面上，车辆以 60km/h

的车速沿试验通道中线直

线行驶，注入故障。

1）满足 B.2.7.3 中验

证和确认计划中的接

受准则。

2）车辆发生非预期的

转向后不应偏离试验

通道。

非预期地失去侧向

运动控制

在附着系数约为 0.8 的水

平路面上，车辆以 25km/h

的车速驶入半径为 35m 弯

道试验通道并沿中线行

驶，注入故障。

1）满足 B.2.7.3 中验

证和确认计划中的接

受准则。

2）车辆发生非预期地

失去侧向运动控制后

不应偏离试验通道。

失去助力情况下的

转向沉重

在附着系数约为 0.8 的水

平路面上，车辆以 25km/h

的车速驶入半径为 35m 的

弯道试验通道并沿中线行

驶，注入故障。

1）满足 B.2.7.3 中验

证和确认计划中的接

受准则。

2）车辆发生失去助力

情况下的转向沉重后

不应偏离试验通道。

辅助转向装

置

——供电类故障，包括：

系统工作电压过低、过

高、断路、短路；

——转向传感器类故障，

包括：扭矩传感器，角度

传感器，位置传感器短路

非预期的侧向运动 ——在附着系数约为 0.8

的水平路面上，车辆以

80km/h 的车速沿试验通道

中线进行直线行驶，注入

故障。

——在附着系数约为 0.8

1）满足 B.2.7.3 中验

证和确认计划中的接

受准则。

2）对于直行和稳态绕

圆工况，车辆发生非

预期的转向后不应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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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类型 故障类型
a,b

整车危害 试验工况
c.d

接受准则

（对地或对电源）、断路、

信号卡滞、偏差故障；

——通信接口类故障：系

统内部通信接口故障、系

统与其他系统通信接口

故障，导致 ASE 输出非预

期的跳变、振荡、卡滞转

向扭矩。

的水平路面上，车辆以

5m/s
2
的侧向加速度驶入半

径为 80m 的弯道试验通道

并进行稳态绕圆行驶，注

入故障。

——在附着系数约为 0.8

的水平路面上，车辆以

5m/s
2
的侧向加速度进行蛇

形行驶，注入故障。

离车道。对于蛇形工

况，不应偏离两条试

验通道的外沿，且试

验过程中未碰撞两条

试验通道中间及外沿

的交通锥。

非预期地失去侧向

运动控制

——在附着系数约为 0.8

的水平路面上，车辆以

5m/s
2
的侧向加速度驶入半

径为 80m 的弯道试验通道

并进行稳态绕圆行驶，注

入故障。

——在附着系数约为 0.8

的水平路面上，车辆以

5m/s
2
的侧向加速度进行蛇

形行驶，注入故障。

1）满足 B.2.7.3 中验

证和确认计划中的接

受准则。

2）对于直行和稳态绕

圆工况，车辆发生非

预期的失去侧向运动

控制后不应偏离车

道。对于蛇形工况，

不应偏离两条试验通

道的外沿，且试验过

程中未碰撞两条试验

通道中间及外沿的交

通锥。

全动力转向

系统

——供电类故障，包括：

系统工作电压过低、过

高、断路、短路；

——转向传感器类故障，

包括：扭矩传感器，角度

传感器，位置传感器短路

非预期的侧向运动；

上下执行器不同步

（如适用）

——在附着系数约为 0.8

的水平路面上，车辆以

80km/h 的车速沿试验通道

中线进行直线行驶，注入

故障。

——在附着系数约为 0.8

1）满足 B.2.7.3 中验

证和确认计划中的接

受准则。

2）对于直行和稳态绕

圆工况，车辆发生非

预期的转向后不应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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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类型 故障类型
a,b

整车危害 试验工况
c.d

接受准则

（对地或对电源）、断路、

信号卡滞、偏差故障；

——电机故障：转向盘手

感反馈电机、车轮转向驱

动电机的驱动链路及电

机短路、开路故障；

——通信接口类故障：系

统内部通信接口故障、系

统与其他系统通信接口

故障，导致转向盘执行器

和/或车轮执行器输出非

预期的跳变、振荡、粘滞、

卡滞转向扭矩。

的水平路面上，车辆以

5m/s
2
的侧向加速度驶入半

径为 80m 的弯道试验通道

并进行稳态绕圆行驶，注

入故障。

——在附着系数约为 0.8

的水平路面上，车辆以

5m/s
2
的侧向加速度进行蛇

形行驶，注入故障。

离车道。对于蛇形工

况，不应偏离两条试

验通道的外沿，且试

验过程中未碰撞两条

试验通道中间及外沿

的交通锥。

非预期地失去侧向

运动控制；上下执行

器不同步（如适用）

——在附着系数约为 0.8

的水平路面上，车辆以

5m/s
2
的侧向加速度驶入半

径为 80m 的弯道试验通道

并进行稳态绕圆行驶，注

入故障。

——在附着系数约为 0.8

的水平路面上，车辆以

5m/s
2
的侧向加速度进行蛇

形行驶，注入故障。

1）满足 B.2.7.3 中验

证和确认计划中的接

受准则。

2）对于直行和稳态绕

圆工况，车辆发生非

预期的失去侧向运动

控制后不应偏离车

道。对于蛇形工况，

不应偏离两条试验通

道的外沿，且试验过

程中未碰撞两条试验

通道中间及外沿的交

通锥。

失去转向手感反馈

力；上下执行器不同

步（如适用）

——在附着系数约为 0.8

的水平路面上，车辆以

5m/s
2
的侧向加速度驶入半

径为 80m 的弯道试验通道

并进行稳态绕圆行驶，注

入故障。

1）满足 B.2.7.3 中验

证和确认计划中的接

受准则。

2）对于直行和稳态绕

圆工况，车辆发生失

去转向手感反馈力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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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类型 故障类型
a,b

整车危害 试验工况
c.d

接受准则

——在附着系数约为 0.8

的水平路面上，车辆以

5m/s
2
的侧向加速度进行蛇

形行驶，注入故障。

不应偏离车道。对于

蛇形工况，不应偏离

两条试验通道的外

沿，且试验过程中未

碰撞两条试验通道中

间及外沿的交通锥。

a
检测机构应通过审核 B.2.6 要求的安全分析相关文档，确认上述故障类型是否存在，且影

响表 B.1 或表 B.2、表 B.3 中安全目标的实现。
b

对于确认后的故障类型，均应开展验证确认试验（危害分析和风险评估结果为 QM 的相关

故障类型除外），验证确认试验应至少包括本表中规定的试验工况，具体注入故障方式由制造商和

检测机构协商确定。对于传感器集成等特殊原因无法在实车层面模拟的故障类型，以及无法通过软

件对量产车型实现的故障类型，检测机构应通过审核“详细系统层面的验证确认计划和验证确认结

果”、“详细整车层面的确认计划和确认结果”等相关技术文件的方式进行确认，并在试验报告中

进行记录。
c

因最高设计车速限制而不能达到规定车速的车辆，可以试验时所能达到的最高车速进行试

验。试验车速、车辆质量状态、路面附着系数、转弯半径、侧向加速度可根据 B.2.7.3 验证和确认

计划中的相关试验工况进行调整。对于 M1类机动车辆的试验通道宽为 3.5m，对于 M2、M3及 N类机动

车辆的试验通道宽为 3.7m。
d

试验车辆的质量状态为整备质量状态，并包括驾驶人、试验人员和所有必需的试验设备。

3 功能安全概念的验证和确认

验证和确认的结果应与B.2.7一致，并说明功能安全概念及其实施效果的充分性和有效

性。试验报告应描述整车及系统层面开展的验证和确认情况，包括验证和确认的对象、目的、

内容及结果。

3.4.2 附录 C 转向电子控制系统功能安全试验报告要求

附录 C规定了转向电子控制系统功能安全试验报告要求，检测机构按照 4.1.9 和附录

B的要求，针对制造商提交及备查的转向电子控制系统功能安全相关文档，进行文档审核

评估及抽查试验，并根据附录 C 的要求在试验报告中记录文档审核评估的内容和结果、验

证确认试验步骤和结果。

3.4.1 附录 D 转向电子控制系统功能安全描述要求

附录 D规定了在进行功能安全相关文档审核和试验时，同一型式判定技术条件中关于

功能安全转向电子控制系统功能安全描述的内容要求。

3.5、同一型式判定

本文件第 6 章规定了与转向性能相关的同一型式判定条件、与功能安全相关的同一型

式判定条件、与电磁兼容相关的同一型式判定条件。本次修订，为进一步加强标准的可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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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性，结合备案参数和装备中心的反馈意见，优化了以下内容：

1 转向操纵输入有效半径相同或增加；

说明：将方向盘半径更改为转向操纵输入有效半径，与术语保持一致。

2 转向装置

说明：参考备案参数填报说明，增加（包括主转向装置、辅助转向装置、随动转向装置及助

力系统）

3 转向电子控制系统型号

说明：转向电子控制系统包括主转向系统和辅助转向系统的控制系统，对于全动力转向

系统还包括上下转向的控制系统。

4、验证试验结果分析

根据工作组安排，结合前期讨论拟写的 GB 17675《汽车转向系 基本要求》草案，对草

案中的全动力转向内容和附录 B功能安全进行验证试验。

4.1、验证试验条件

环境 气温（℃） 21~31℃ 风速(m/s) 0.8~2.7m/s

场地 路面状况 良好 摩擦系数 >0.75

4.2、验证试验结果

4.2.1、全动力转向

序号 检验项目 标准要求
检验结果

01# 02#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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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验项目 标准要求
检验结果

01# 02# 03#

1 4.1.1

转向系统应确保车辆在

其最大设计车速范围内转向

操纵的轻便性和安全性。转向

系统完好时的汽车的转向操

纵力、转向时间、转向半径应

满足表 1的要求。当按照 5.2

所要求的方法进行试验时，在

转向系统完好的前提下，汽车

应具有自动回正能力，如果车

上安装了辅助转向装置，还应

满足附录 A的要求。本标准所

列的圆周运动均指沿转向圆

运动。

转向系统能确保车

辆在其最大设计车

速范围内转向操纵

的轻便性和安全性。

转向系统完好时：

车辆类型：M1；

转向时间（左/右）：

1.75/1.98s；

转向操纵力（左/

右）：31.50/33.21N。

转向圆半径：左：

12m，右：12m。

转向系统具有自动

回正能力。

安装辅助转向装置，

满足附录 A的要求

（见本检验附录A检

验条款）。

转向系统能确保车

辆在其最大设计车

速范围内转向操纵

的轻便性和安全性。

转向系统完好时：

车辆类型：M1；

转向时间（左/右）：

1.33/1.05s；

转向操纵力（左/

右）：15.14/15.06N。

转向圆半径：左：

12m，右：12m。

转向系统具有自动

回正能力。

安装辅助转向装置，

满足附录 A 的要求

（见本检验附录A检

验条款）。

转向系统能确保车

辆在其最大设计车

速范围内转向操纵

的轻便性和安全

性。

转向系统完好时：

车辆类型：M1；

转向时间（左/右）：

1.26/1.28s；

转向操纵力（左/

右）：12.16/9.48N。

转向圆半径：左：

12m，右：12m。

转向系统具有自动

回正能力。

安装辅助转向装

置，满足附录 A的

要求（见本检验附

录 A检验条款）。

2 4.1.2

在汽车的最大设计速度

范围内，当驾驶员无异常转向

修正行为和转向系统无异常

振动时，不应因转向系统影响

汽车直线行驶性能。

不会因转向系统影

响汽车直线行驶性

能。

不会因转向系统影

响汽车直线行驶性

能。

不会因转向系统影

响汽车直线行驶性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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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验项目 标准要求
检验结果

01# 02# 03#

3 4.1.3

汽车转向操纵的方向应

与其行驶方向相一致，且转向

角应与转向操纵装置的偏转

连续对应。

对于辅助转向装置（ASE），

本条款要求不适用。

对于全动力转向系统，当

车辆处于静止时、或在车速不

超过 15 km/h 的条件下行驶、

或系统没有启动时，可以不必

满足本条款要求。

汽车转向操纵的方

向与其行驶方向一

致。

转向角与转向操纵

装置的偏转连续对

应。

汽车转向操纵的方

向与其行驶方向一

致。

转向角与转向操纵

装置的偏转连续对

应。

汽车转向操纵的方

向与其行驶方向一

致。

转向角与转向操纵

装置的偏转连续对

应。

4 4.1.4

转向系统的设计、制造和

装配应能承受车辆或车辆组

合正常使用状态下的载荷，应

保证在无需拆卸的情况下能

够借助常规的测量装置、检查

方法或试验方法检查其工作

状态。除非专门设计，否则转

向传动装置的任何部分不应

限制最大转向角。

转向系统能承受车

辆正常使用状态下

的载荷，无需拆卸的

情况下能借助常规

的测量装置，检查方

法，试验方法检查其

工作状态。

转向传动装置的任

何部分未限制最大

转向角。

转向系统能承受车

辆正常使用状态下

的载荷，无需拆卸的

情况下能借助常规

的测量装置，检查方

法，试验方法检查其

工作状态。

转向传动装置的任

何部分未限制最大

转向角。

转向系统能承受车

辆正常使用状态下

的载荷，无需拆卸

的情况下能借助常

规的测量装置，检

查方法，试验方法

检查其工作状态。

转向传动装置的任

何部分未限制最大

转向角。

5 4.1.5

与汽车转向相关的车辆

电气控制系统不得因电磁干

扰而影响转向功能，并应满足

GB 34660 中的技术要求。

----

（本次未检）

与汽车转向相关的

车辆电气控制系统

未因电磁干扰而影

响转向功能。满足

GB 34660 中的技术

要求

与汽车转向相关的

车辆电气控制系统

未因电磁干扰而影

响转向功能。满足

GB 34660 中的技术

要求

6 4.1.6
转向传动系统中的可调

节部件应能锁止。
可调节部件能锁止。可调节部件能锁止。

可调节部件能锁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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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验项目 标准要求
检验结果

01# 02# 03#

7 4.1.7
汽车的转向车轮不应仅

是后车轮。

汽车转向轮位置：

第一轴/第二轴（共 2

轴）

汽车转向轮位置：

第一轴/第二轴（共 2

轴）

汽车转向轮位置：

第一轴/第二轴（共

2 轴）

8 4.1.8

转向系统可以和其它系

统共用同一能源供应。但如果

任何与转向系统共用相同能

源的系统发生故障，转向系统

仍应满足 4.3 中故障时的相

关转向功能。

转向系统和其它系

统共用同一能源供

应。

与转向系统共用相

同能源的系统发生

故障，满足转向系统

满足标准 4.3 中故

障时的相关转向功

能：

a.不会因转向系统

影响汽车直线行驶

性能。

b.汽车转向操纵的

方向应与其行驶方

向一致。

c.转向角是与转向

操纵装置的偏转连

续对应。

d.转向操纵力未超

出标准表 2 所规定

的值。

转向系统和其它系

统共用同一能源供

应。

与转向系统共用相

同能源的系统发生

故障，满足转向系统

满足标准 4.3 中故

障时的相关转向功

能：

a.不会因转向系统

影响汽车直线行驶

性能。

b.汽车转向操纵的

方向应与其行驶方

向一致。

c.转向角是与转向

操纵装置的偏转连

续对应。

d.转向操纵力

未超出标准表 2 所

规定的值。

转向系统和其它系

统共用同一能源供

应。

与转向系统共用相

同能源的系统发生

故障，满足转向系

统满足标准 4.3

中故障时的相关转

向功能：

a.不会因转向系统

影响汽车直线行驶

性能。

b.汽车转向操纵的

方向应与其行驶方

向一致。

c.转向角是与转向

操纵装置的偏转连

续对应。

d.转向操纵力未超

出标准表 2 所规

定的值。

9 4.1.9

转向电子控制系统的功

能安全要求应满足附录 B。转

向电子控制系统功能安全试

验报告应满足附录 C的要求。

转向电子控制系统

的功能安全要求，满

足附录 B的要求。

转向电子控制系统

的功能安全要求，满

足附录 B的要求。

转向电子控制系统

的功能安全要求，

满足附录B的要求。



23

序号 检验项目 标准要求
检验结果

01# 02# 03#

10 4.3.1.1

转向车轮、转向操纵及转

向传动机构的所有机械部件，

应不易损坏，且易于维护、安

全特性不低于安装于车辆上

的其它关键部件（如制动系

统）。如果这些部件出现故障

会使车辆失控，则这些部件应

为金属或具有同等特性材质

制成（如相似的强度和疲劳寿

命），且在转向系统正常工作

时不得出现显著变形。

转向车轮、转向操纵

及转向传动机构的

机械部件不易损坏，

且易于维护、安全特

性不低于安装于车

辆上的其他关键部

件。这些部件出现故

障会使车辆失控。这

些部件为金属材质。

在转向系统正常工

作时不出现显著变

形。

转向车轮、转向操纵

及转向传动机构的

机械部件不易损坏，

且易于维护、安全特

性不低于安装于车

辆上的其他关键部

件。这些部件出现故

障会使车辆失控。这

些部件为金属材质。

在转向系统正常工

作时不出现显著变

形。

转向车轮、转向操

纵及转向传动机构

的机械部件不易损

坏，且易于维护、

安全特性不低于安

装于车辆上的其他

关键部件。这些部

件出现故障会使车

辆失控。这些部件

为金属材质。在转

向系统正常工作时

不出现显著变形。

11 4.3.1.3

车辆即使出现转向系统

故障，也应满足 4.1.2、4.1.3

的相应要求。

转向系统出现故障

时，满足标准 4.1.2、

4.1.3 的要求。汽车

转向操纵的方向与

其行驶方向一致；转

向角与转向操纵装

置的偏转连续对应；

转向系统不会影响

汽车直线行驶性能。

转向系统出现故障

时，满足标准 4.1.2、

4.1.3 的要求。汽车

转向操纵的方向与

其行驶方向一致；转

向角与转向操纵装

置的偏转连续对应；

转向系统不会影响

汽车直线行驶性能。

转向系统出现

故障时，满足标准

4.1.2、4.1.3 的要

求。汽车转向操纵

的方向与其行驶方

向一致；转向角与

转向操纵装置的偏

转连续对应；转向

系统不会影响汽车

直线行驶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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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验项目 标准要求
检验结果

01# 02# 03#

12 4.3.1.4

除机械传动机构外的任

何传动失效，应按 4.4 的规

定提示驾驶员。当出现故障

时，允许平均转向传动比出现

变化，但不允许转向操纵力超

出表 2 所规定的值。

按照4.4的规定

提示驾驶员；

出现故障时汽

车的转向操纵力、转

向时间、转向半径测

得的最恶劣工况，满

足标准表 2 的要求：

车辆类型：M1；

转向时间（左/

右）：2.01/1.56s；

转向操纵力（左

/右）：

19.95/31.62N。

按照4.4的规定

提示驾驶员；

出现故障时汽

车的转向操纵力、转

向时间、转向半径测

得的最恶劣工况，满

足标准表 2 的要求：

车辆类型：M1；

转向时间（左/

右）：0.60/0.64s；

转向操纵力（左

/右）：

22.90/21.96N。

按照 4.4 的规

定提示驾驶员；

出现故障时汽

车的转向操纵力、

转向时间、转向半

径测得的最恶劣工

况，满足标准表 2

的要求：

车辆类型：M1；

转向时间（左/

右）：2.53/2.34s；

转向操纵力

（左/右）：

5.92/7.24N。

13 4.3.3.1

车辆在出现 4.4.2.1 中

a）条所警示的主转向系统故

障时，在故障未排除前车辆应

在有限时间内限速至不大于

10 km/h 的车速行驶。

模拟4.4.2.1中

a）条所警示的主转

向系统故障时，在有

限时间内限速

10 km/h

----

模拟 4.4.2.1

中 a）条所警示的主

转向系统故障时，

在有限时间内限速

10 km/h

14 4.3.3.2

当控制传输内部发生故

障，除 4.3.1.1 列出的那些部

件外，对于完整的转向系统，

车辆仍能按 4.1 中转向系统

完好时的性能要求进行转向。

当控制传输内

部发生故障，车辆仍

能按4.1中转向系统

完好时的性能要求

进行转向

当控制传输内

部发生故障，车辆仍

能按4.1中转向系统

完好时的性能要求

进行转向

当控制传输内

部发生故障，车辆

仍能按 4.1 中转向

系统完好时的性能

要求进行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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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验项目 标准要求
检验结果

01# 02# 03#

15 4.3.3.3

当控制传输的动力源或

供电装置发生故障，除非该故

障导致车辆驱动力丢失，车辆

在车速 10 km/h、回转半径

20 m 条件下，应至少能完成

24 次 8字回转操作，且期间

转向操纵力应符合 4.1.1 中

表 1对完好系统的要求。若能

量传输（或其一部分）与控制

传输共用同一动力源或供电

装置，车辆可满足 4.3.3.6 作

为替代要求。

当控制传输的

动力源或供电装置

发生故障，车辆能够

在车速 10 km/h、回

转半径 20 m 条件

下，能完成 24 次 8

字回转操作，并且期

间最大转向操纵力

为 15.08N 符合

4.1.1 中表 1对完好

系统的要求

当控制传输的

动力源或供电装置

发生故障，车辆能够

在车速 10 km/h、回

转半径 20 m 条件

下，能完成 24 次 8

字回转操作，并且期

间最大转向操纵力

为33.16N符合4.1.1

中表1对完好系统的

要求

当控制传输的

动力源或供电装置

发生故障，车辆能

够在车速

10 km/h、回转半

径 20 m 条件下，

能完成24次8字回

转操作，并且期间

最大转向操纵力为

9.79N 符合 4.1.1

中表 1对完好系统

的要求

16 4.3.3.4

当能量传输内部出现故

障应满足以下要求。

a)除 4.3.1.1 中所列部

件外，转向角不应发生明显变

化。

转向角不发生

明显变化。

转向角不发生

明显变化。

转向角不发生

明显变化。

b)若车辆能以大于

10 km/h 的车速行驶，应按

该车速至少进行 25 次绕 8字

回转，每次回转半径 20 m；

若依据制造商的安全概念无

法完成 4.3.3.4 b）规定的 25

次绕 8 字回转操作（如在完成

25次绕 8字之前车速已被限

制到 10 km/h 以下），制造

商应按照附录 B 的要求提供

相关说明。期间转向操纵力应

符合 4.3.1.4 中表 2 的要求。

能够以大于

10 km/h 的车速完

成25次绕 8字回转，

每次回转半径

20 m。期间最大转

向操纵力为 34.01N

符合 4.3.1.4 中表 2

的要求

能够以大于

10 km/h 的车速完

成 25次绕 8字回转，

每次回转半径

20 m。期间最大转

向操纵力为 24.81N

符合 4.3.1.4 中表 2

的要求

能够以大于

10 km/h 的车速完

成 25次绕 8字回

转，每次回转半径

20 m。期间最大转

向操纵力为 12.19N

符合 4.3.1.4 中表

2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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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验项目 标准要求
检验结果

01# 02# 03#

c)若车辆通过自动控制

的方式降低车速，最大减速度

请求不应超过 2 m/s2；在检

测到故障至少 60 s 之后，允

许车辆进行自动减速；若车辆

的纵向运动由另一系统控制

（例如自动紧急制动系统/自

适应巡航控制系统），允许使

用高于 2 m/s2 的减速度和/

或在更早的时间点减速。

车辆通过自动

控制的方式降低车

速，减速度为

1.27m/s
2

车辆通过自动

控制的方式降低车

速，减速度为

1.30m/s
2

车辆通过自动

控制的方式降低车

速，减速度为

1.48m/s
2

17 4.3.3.5

车辆应在储能器的储能

水平不足时发出警告信号，对

转向电子控制系统，该储能水

平应是制造商在按附录 B 提

交的相关说明中描述的最恶

劣情况，并应考虑温度和老化

对电池性能的影响。

----

（蓄电池理论

80%报储能不足（后

续实现）以后台监控

80%为试验起始点)

----

（蓄电池理论

45%报储能不足（后

续实现）以报黄灯替

代4.3.3.5的试验前

提)

车辆在储能器

的储能水平不足

85%时发出警告信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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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验项目 标准要求
检验结果

01# 02# 03#

18 4.3.3.6

当能量传输（或其一部

分）与控制传输共用同一动力

源或供电装置时，应满足以下

要求。

a)当控制传输的动力源

或供电装置发生故障后，应确

保车辆能够进入如下状态，期

间转向操纵力应符合 4.1.1

中表 1 对完好系统的要求：

1)如果该故障不影响制

动系统满足 GB 21670 或 GB

12676 规定的行车制动性能，

则车辆减速至不大于

10 km/h 或车辆制动至停

车；

如果该故障导致制动系

统无法满足 GB 21670 或 GB

12676 规定的行车制动性能，

则车辆制动至停车。

当控制传输的

动力源或供电装置

发生故障后，制动系

统行车制动性能：减

速度 9.04m/s
2
，制动

距离 44.46m

试验期间转向

操纵力符合4.1.1中

表1对完好系统的要

求

当控制传输的

动力源或供电装置

发生故障后，制动系

统行车制动性能：减

速度 10.16m/s
2
，制

动距离 41.86m

试验期间转向

操纵力符合4.1.1中

表1对完好系统的要

求

当控制传输的

动力源或供电装置

发生故障后，制动

系统行车制动性

能：减速度

10.21m/s
2
，制动距

离 42.16m

试验期间转向

操纵力符合 4.1.1

中表 1对完好系统

的要求

b)当控制传输的动力源

或供电装置发生故障时，除非

该故障导致车辆驱动力丢失，

否则应在能量水平降至车辆

无法完成 4.3.3.6 c）规定的

变道操作前达到 4.3.3.6 a）

的状态，系统应利用剩余能

量，最大限度延长达到

4.3.3.6 a）规定状态的时间，

车辆制造商应按照附录 B 提

交相关说明。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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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验项目 标准要求
检验结果

01# 02# 03#

c)当控制传输的动力源

或供电装置发生故障后，车辆

应具有足够的能量，在 90 s

内以（20±2） km/h 的车速

完成一定次数的连续变道。对

于 M1 及 N1 类车辆应完成 18

次变道，对于 M2、M3、N2 及

N3类车辆应完成 9次变道。

变道操作应左、右交替进行且

每次变道的横向位移至少为

3 m。如果依据车辆制造商的

安全概念无法完成上述规定

次数的变道，则剩余次数的变

道操作可根据安全概念在更

低的车速下进行。

控制传输的动

力源或供电装置发

生故障后，车辆具有

足够的能量在 90 s

内以（20±2） km/h

的车速完成 18 次的

连续变道

控制传输的动

力源或供电装置发

生故障后，车辆具有

足够的能量在 90 s

内以（20±2） km/h

的车速完成 18 次的

连续变道

控制传输的动

力源或供电装置发

生故障后，车辆具

有足够的能量在

90 s 内以（20±

2） km/h 的车速完

成18次的连续变道

d)车辆达到 4.3.3.6 a）

状态的最大减速度请求应符

合下列要求：

1)最大减速度请求不应

超过 2 m/s2；

2)当使用更高的减速度

才能满足 4.3.3.6 b）及

4.3.3.6 c）的要求时，允许

减速度请求增加到 4 m/s2，

并按照附录 B 提交相关说明；

3)如果车辆的纵向运动

由另一系统控制（例如自动紧

急制动系统/自适应巡航控制

系统），允许车辆使用更高的

减速度；

4)应允许驾驶人提前刹

停车辆。

最大减速度请

求不超过 2 m/s
2
，

且允许驾驶人提前

刹停车辆

最大减速度请

求不超过 2 m/s
2
，

且允许驾驶人提前

刹停车辆

最大减速度请

求不超过 2 m/s
2
，

且允许驾驶人提前

刹停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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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验项目 标准要求
检验结果

01# 02# 03#

e)除非 4.3.3.6 b）和/

或 4.3.3.6 d）中规定的其他

纵向运动控制功能被激活（例

如自动紧急制动系统/自适应

巡航控制系统），车辆应在探

测到故障 60 s 后才允许开

始自动减速。

车辆能够在探

测到故障 60 s 后，

开始自动减速

车辆能够在探

测到故障 60 s 后，

开始自动减速

车辆能够在探

测到故障60 s后，

开始自动减速

f)当控制传输的动力源

或供电装置发生故障后，车辆

应发出报警信号，提示驾驶人

安全停车并动态提醒驾驶人

开始自动减速的时刻（例如状

态条）；自动减速开始时，车

辆应激活危险警告信号；驾驶

人手动操作转向灯的情况下，

危险警告信号允许被覆盖。

供能装置故障，

发出报警信号，提示

驾驶人立即靠边停

车，标志位状态栏显

示提示允许驾驶员

驾驶时长。

发出报警信号，

提示驾驶人靠边停

车，后续增加进度条

后续会增加，

暂时是电脑监控进

度条。

g)当车辆根据制造商提

供的安全概念达到静止状态

时，应通过自动控制或提醒驾

驶人操作的方式保持车辆静

止并提供足够的能量满足上

述要求（例如施加电子驻车制

动）。

车辆达到静止

状态后车辆能够自

动驻车，且驻车操作

后驻车制动器能够

正确夹紧。

车辆达到静止

状态后车辆能够自

动驻车，且驻车操作

后驻车制动器能够

正确夹紧。

车辆达到静止

状态后车辆能够自

动驻车，且驻车操

作后驻车制动器能

够正确夹紧。

h)蓄电装置应配备能量

管理系统并满足下列要求。

1)能量管理系统应能确

定蓄电装置向转向传输装置

提供所需电能的能力，并按照

本文件要求发出报警信号；车

辆启动（运行）开关处于“ON”

能够对能量管

理系统进行评估
----

能够对能量管

理系统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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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03#

（RUN）位置时，若能量管理

系统对蓄电装置的评估尚未

完成，应点亮红色报警信号，

直至确认蓄电装置处于安全

状态；该报警信号可使用

4.4.2.1 a)规定的红色报警

信号。

2)能量管理系统应能准

确识别 4.4.2.2 规定的报警

信号触发条件并考虑各变量

对蓄电装置的蓄电性能及蓄

电状态的影响，制造商应按照

附录 B 提交相关说明。

3)若能量管理系统或其

输入发生故障导致无法评估

蓄电状态，应在检测到故障时

点亮红色报警信号，并同时发

出声学信号，声学信号的发出

可以是短暂的，但只要故障持

续存在，光学报警信号就必须

保持点亮状态，可使用

4.4.2.1 a）规定的红色报警

信号；如果按照制造商的安全

概念上述故障影响转向功能，

应按照附录 B 提交相关说明；

在发生上述故障的情况下，若

能量管理系统仍然能够评估

蓄电状态，则可仅点亮

4.4.2.1 b）规定的黄色报警

信号。

环境温度-25 度

冷冻 12 小时考虑温

度对电池性能影响。

试验初始 SOC40%，完

成静态模拟动态道

路 18 次变道试验。

环境温度-25 度

冷冻 12 小时考虑温

度对电池性能影响。

试验初始 SOC80%，完

成静态模拟动态道

路 18 次变道试验。

环境温度-25

度冷冻12小时考虑

温度对电池性能影

响。试验初始

SOC70%，完成静态

模拟动态道路18次

变道试验。

模拟小电池无

法评估蓄电状态，亮

红色报警灯，状态跳

转至 7，7弹窗伴随

声音提醒和表中 0x5

报警内容一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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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验项目 标准要求
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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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4.4.1.1

转向系统应通过汽车明

确地给驾驶员警示任何有损

转向功能的非机械性故障。尽

管有第 4.1.2 要求，转向系

统的异常振动可以作为系统

故障的附加提示信号。突然增

大的汽车转向操纵力，也是一

种报警信号；至于挂车，允许

使用机械报警装置。

转向系统能通

过汽车明确地给驾

驶员警示有损转向

功能的非机械性故

障。

警示方式：视

觉，听觉

转向系统能通

过汽车明确地给驾

驶员警示有损转向

功能的非机械性故

障。

警示方式：视

觉，听觉

转向系统能通

过汽车明确地给驾

驶员警示有损转向

功能的非机械性故

障。

警示方式：视

觉，听觉

20 4.4.1.2

视觉报警信号应工作可

靠，即使在白天也应可见、且

容易为驾驶员所识别；报警装

置部件的故障不应影响转向

系统性能。

视觉报警信号

工作可靠，即使在白

天也可见，且容易为

驾驶员所识别。

报警装置部件

的故障不影响转向

系统性能。

视觉报警信号

工作可靠，即使在白

天也可见，且容易为

驾驶员所识别。

报警装置部件

的故障不影响转向

系统性能。

视觉报警信号

工作可靠，即使在

白天也可见，且容

易为驾驶员所识

别。

报警装置部件

的故障不影响转向

系统性能。

21 4.4.1.3

听觉报警信号应是驾驶

员容易识别的、连续或间歇的

声音信号或语音信息。如报警

采用语音信息，应包含中文语

音。

听觉报警信号

容易被驾驶员识别。

听觉报警信号

容易被驾驶员识别。

听觉报警信号

容易被驾驶员识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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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验项目 标准要求
检验结果

01# 02# 03#

22 4.4.1.4

如果转向系统和其它系

统共用同一动力源，因储能器

储能水平下降或贮存罐内介

质减少而导致转向操纵力增

大时，系统应向驾驶员提供听

觉或视觉报警；如果转向系统

和制动系统共用同一动力源，

该报警信号可以和制动故障

信号共用同一信号装置。

转向系统和其

他系统共用同一动

力源。因储能器储能

水平下降或贮存罐

内介质减少而导致

转向操纵力增大时，

系统向驾驶员提供

视觉报警。

转向系统和其

他系统共用同一动

力源。因储能器储能

水平下降或贮存罐

内介质减少而导致

转向操纵力增大时，

系统向驾驶员提供

视觉报警。

转向系统和其

他系统共用同一动

力源。因储能器储

能水平下降或贮存

罐内介质减少而导

致转向操纵力增大

时，系统向驾驶员

提供视觉报警。

23 4.4.2.1

带有全动力转向的车辆

出现转向故障时应能按照下

列要求发出报警信号：

a)红色类报警信号：指汽

车主转向系统出现 4.3.1.4

所定义如果发生额外的故障

可能导致完全丧失转向能力

的故障，红色报警信号也可用

于其他类型的故障。

汽车主转向系

统出现4.3.1.4所定

义如果发生额外的

故障可能导致完全

丧失转向能力的故

障发出红色报警信

号

汽车主转向系

统出现4.3.1.4所定

义如果发生额外的

故障可能导致完全

丧失转向能力的故

障发出红色报警信

号

汽车主转向系

统出现 4.3.1.4 所

定义如果发生额外

的故障可能导致完

全丧失转向能力的

故障发出红色报警

信号

b)黄色类报警信号：用以

表示达不到红色报警边界条

件的转向系统电气自检缺陷。

达不到红色报

警边界条件的转向

系统电气自检缺陷

发出黄色类报警信

号

达不到红色报

警边界条件的转向

系统电气自检缺陷

发出黄色类报警信

号

达不到红色报

警边界条件的转向

系统电气自检缺陷

发出黄色类报警信

号

c)如报警信号用符号表

示，则应符合 ISO 2575:2010

中定义的符号 J 04（ISO/IEC

注册号 ISO 7000-2441）。

报警信号用符

号表示，符合 ISO

2575:2010 中定义

的符号 J 04

（ISO/IEC 注册号

ISO 7000-2441）。

报警信号用符

号表示，符合 ISO

2575:2010 中定义

的符号 J 04

（ISO/IEC 注册号

ISO 7000-2441）。

报警信号用符

号表示，符合 ISO

2575:2010 中定义

的符号 J 04

（ISO/IEC 注册号

ISO 7000-2441）。



33

序号 检验项目 标准要求
检验结果

01# 02# 03#

d)车辆的转向报警信号

应具有自检功能，当车辆（和

转向系统）的电气设备通电

时，上述报警信号应点亮。在

车辆静止的情况下，如转向系

统确认无任何失效或故障发

生，报警信号应熄灭。对应某

些应点亮上述报警信号、但在

静态检测时未被发现的特定

故障或失效，一旦被检测到，

这些故障或失效信息应被存

储，且只要故障或失效仍然存

在，当车辆启动及点火开关处

于“开”（运行）位置，上述

报警信号应持续显示。

车辆的转向报

警信号具有自检功

能，当车辆（和转向

系统）的电气设备通

电时，上述报警信号

点亮。在车辆静止的

情况下，如转向系统

确认无任何失效或

故障发生，报警信号

熄灭。对应某些应点

亮上述报警信号、但

在静态检测时未被

发现的特定故障或

失效，一旦被检测

到，这些故障或失效

信息被存储，且只要

故障或失效仍然存

在，当车辆启动及点

火开关处于“开”（运

行）位置，上述报警

信号持续显示。

车辆的转向报

警信号具有自检功

能，当车辆（和转向

系统）的电气设备通

电时，上述报警信号

点亮。在车辆静止的

情况下，如转向系统

确认无任何失效或

故障发生，报警信号

熄灭。对应某些应点

亮上述报警信号、但

在静态检测时未被

发现的特定故障或

失效，一旦被检测

到，这些故障或失效

信息被存储，且只要

故障或失效仍然存

在，当车辆启动及点

火开关处于“开”（运

行）位置，上述报警

信号持续显示。

车辆的转向报

警信号具有自检功

能，当车辆（和转

向系统）的电气设

备通电时，上述报

警信号点亮。在车

辆静止的情况下，

如转向系统确认无

任何失效或故障发

生，报警信号熄灭。

对应某些应点亮上

述报警信号、但在

静态检测时未被发

现的特定故障或失

效，一旦被检测到，

这些故障或失效信

息被存储，且只要

故障或失效仍然存

在，当车辆启动及

点火开关处于“开”

（运行）位置，上

述报警信号持续显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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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验项目 标准要求
检验结果

01# 02# 03#

24 4.4.2.2

车辆装备了 4.3.3.6 h）

规定的蓄电装置时，应按照以

下要求发出报警信号：

a)在老化效应的影响下，

蓄电性能无法满足 4.3.3.6

c）的要求时，应立即发出

4.4.2.1 规定的黄色报警信

号，同时向驾驶人提供蓄电装

置需要维护检查的信息（例如

额外的报警符号，文字提示）；

---- ---- ----

b)当蓄电状态不满足

4.3.3.6 c）的要求时，应在

60 s内发出4.4.2.1规定的

黄色报警信号。此外，当蓄电

状态不足以完成 4.3.3.6 c）

规定的一半次数的变道操作

时，应发出红色报警信号。

----

(企业蓄电池理

论 80%报储能不足

（后续实现）以后台

监控 80%为试验起始

点)

----

(企业理论 45%

报储能不足（后续实

现）以报黄灯替代

4.3.3.5 的试验前

提)

车辆在储能器

的储能水平不足

85%时发出黄色报

警信号（暂未），

小于 70亮转向红

灯。

4.2.1、功能安全验证试验

根据样车实际配置与GB 17675《汽车转向系 基本要求》修订稿中的整车危害及验证测试要求编写测试

用例，验证试验包含供电故障类、转向传感器类故障、电机故障、通信接口类故障等。

4.2.1.1、全动力转向功能安全验证试验

企业一：

故障类型 试验工况 接受准则 试验结果

供电

类

供电链路电源过压（26V）；

供电链路电源欠压（6.5V）。

以80km/h的

车速沿3.5m宽的

试验通道中线进

行直线行驶，注

入故障。

主观评价可控

性，分三种情况：1、

手力突变不可控或偏

离车道 2、可控，手

力有变化 3、无变化

均无手

力突变不可

控或偏离车

道

传感 扭矩传感器信号卡滞、偏差； 最大侧向加速度 最大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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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附着系数

约为 0.8 的水平

路面上，空载车

辆以 5m/s2 的车

速侧向加速度进

行蛇形行驶，注

入故障。

在附着系数

约为 0.8 的水平

路面上，空载车

辆以 5m/s2 的车

速侧向加速度驶

入半径为 80 米

3.5m 宽的弯道试

验通道并进行稳

态绕圆行驶，注

入故障。

器类 转向盘转角传感器信号卡滞、偏

差；

位置传感器短路、断路、卡滞、

偏差。

扰动值小于 0.2g 向加速度扰

动值均小于

0.2g

电机

故障

转向盘手力反馈电机短路、断

路；

车轮转向驱动电机的驱动链路

短路、断路；

车轮转向驱动电机短路、断路。

故障接管时间＜

300ms

故障接

管时间均小

于 300ms

通信

接口

类故

障

车速信号卡滞、断开、篡改;

控制单元硬件故障导致转向盘

执行器输出非预期的跳变/振荡转向

扭矩;

控制单元硬件故障导致车轮执

行器输出非预期的跳变/振荡转向扭

矩；

控制单元软件故障导致转向盘

执行器输出非预期的跳变/振荡转向

扭矩

控制单元软件故障导致车轮执

行器输出非预期的跳变/振荡转向扭

矩；

公 CAN 断开、短路；

私 CAN 断开、短路。

方向盘手力应满

足＜300N

方向盘

手力均小于

300N

仪表上显示故障

灯

仪表上

显示故障灯

后均可通过

重启车辆消

除

故障注入消除

后，重启车辆后仪表

故障灯消除

车辆发生非预期

的转向后不应偏离

3.5m 宽的试验通道。

车辆均

不偏离 3.5m

宽的试验通

道。

企业二：

故障类型
试验工况

（非标准验证工况）
接受准则 试验结果

供电

类

电源通断

电源过压

（20V）；

电源欠压

弯道：40kph 过 R50 弯；

60kph 过 R50 弯；

80kph 过 R120 弯

变道：60kph 快速变道；

主观评价可控性，分三

种情况：1、手力突变不可

控或偏离车道 2、可控，手

力有变化 3、无变化

均无手

力突变不可

控或偏离车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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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V）。 120kph 快速变道；

蛇行：按照 DIN，横向

加速度≥0.5g

传感

器类

角度信号篡改

转向角速度篡

改

最大侧向加速度扰动

值分别小于 0.2g

最大侧

向加速度扰

动值均小于

0.2g

电机

故障
故障接管时间＜300ms

故障接

管时间均小

于 300ms

通信

接口

类故

障

公 CAN 断开；

私 CAN 断开；

车速信号置

零、卡滞、突变；

控制模式修

改；

车辆状态修

改；

方向盘手力应满足＜

300N

方向盘

手力均小于

300N

仪表上显示故障灯 仪表上

显示故障灯

后均可通过

重启车辆消

除

故障注入消除后，重启

车辆后仪表故障灯消除

车辆发生非预期的转

向后不应偏离 3.5m 宽的试

验通道。

车辆均

不偏离 3.5m

宽的试验通

道。

企业三：

故障类型
试验工况

（非标准验证工况）
接受准则 试验结果

供电

类

电源通断

电源过压

（18.1V）；

电源欠压

（6V）。

车辆分别以 20km/h、

60km/h、120km/h 在高附路

面直行。

车辆以 60km/h 在高附

主观评价可控性，分

三种情况：1、手力突变不

可控或偏离车道 2、可控，

手力有变化 3、无变化

均无手

力突变不可

控或偏离车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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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类型
试验工况

（非标准验证工况）
接受准则 试验结果

路面转向（转弯半径≤60m)。

车辆分别以 40km/h、

50km/h、70km/h 进行双变

道，故障注入点侧向加速度

＞0.4g。

传感

器类

扭矩转角传感

器：扭矩通道-通

断、短路，扭矩卡

滞、置零、突变、

振荡、反向

角度通道-通

断、短路、卡滞、

置零

最大侧向加速度扰动

值分别小于 0.2g

最大侧

向加速度扰

动值均小于

0.2g

电机

故障

转向电机断

路、短路、电机电

流偏置、电机电流

卡滞、电机电流振

荡

故障接管时间＜

300ms

故障接

管时间均小

于 300ms

通信

接口

类故

障

车速信号通

断、卡滞、篡改、

置零、无效；

横摆角信号通

断、卡滞、篡改、

置零、无效；

总线信号通

断；

状态信号通

断、CRC、RC校验错

误；

导致电机输出

非预期转向扭矩的

ECU 故障；

导致电机输出

扭矩卡滞的 ECU 故

障；

方向盘手力应满足＜

300N

方向盘

手力均小于

300N

仪表上显示故障灯
仪表上

显示故障灯

后均可通过

重启车辆消

除

故障注入消除后，重

启车辆后仪表故障灯消除

车辆发生非预期的转

向后不应偏离 3.5m 宽的

试验通道。

车辆均

不偏离 3.5m

宽的试验通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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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类型
试验工况

（非标准验证工况）
接受准则 试验结果

导致失去助力

的 ECU 故障。

4.2.1.2、ASE 功能安全验证试验

企业一：

故障类型 试验工况 接受准则 试验结果

供电

类

供电链路电源

过压

供电链路电源

欠压

以 80km/h 的车速沿

3.5m宽的试验通道中线进行

直线行驶，注入故障。

在附着系数约为 0.8 的

水平路面上，空载车辆以

5m/s2 的车速侧向加速度进

行蛇形行驶，注入故障。

在附着系数约为 0.8 的

水平路面上，空载车辆以

5m/s2 的车速侧向加速度驶

入半径为 80 米 3.5m 宽的弯

道试验通道并进行稳态绕圆

行驶，注入故障。

主观评价可控性，分

三种情况：1、手力突变

不可控或偏离车道 2、可

控，手力有变化 3、无变

化

均无手

力突变不可

控或偏离车

道

传感

器类

转向盘转角传

感器短路、断路
最大侧向加速度扰

动值分别小于 0.2g

最大侧

向加速度扰

动值均小于

0.2g

通信

接口

类故

障

转向盘转角传

感器信号卡滞、偏

差

车速信号断

开、卡滞、篡改；

控制单元硬件

故障导致 ASE 输出

非预期的跳变/振

荡转向扭矩；

控制单元软件

故障导致 ASE 输出

非预期的跳变/振

方向盘手力应满足

＜300N

方向盘

手力均小于

300N

仪表上显示故障灯
仪表上

显示故障灯

后均可通过

重启车辆消

除

故障注入消除后，重

启车辆后仪表故障灯消

除

车辆发生非预期的

转向后不应偏离 3.5m 宽

车辆均

不偏离 3.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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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二：

故障类型 试验工况 接受准则 试验结果

供电

类

供电链路电源

过压

供电链路电源

欠压

以 80km/h 的车速沿

3.5m宽的试验通道中线进行

直线行驶，注入故障。

在附着系数约为 0.8 的

水平路面上，空载车辆以

5m/s2 的车速侧向加速度进

行蛇形行驶，注入故障。

在附着系数约为 0.8 的

水平路面上，空载车辆以

5m/s2 的车速侧向加速度驶

入半径为 80米 3.5m 宽的的

弯道试验通道并进行稳态绕

圆行驶，注入故障。

主观评价可控性，分

三种情况：1、手力突变

不可控或偏离车道 2、可

控，手力有变化 3、无变

化

均无手

力突变不可

控或偏离车

道

传感

器类

转向盘转角传

感器短路、断路
最大侧向加速度扰

动值分别小于 0.2g

最大侧

向加速度扰

动值均小于

0.2g

通信

接口

类故

障

转向盘转角传

感器信号卡滞、偏

差

车速信号断

开、卡滞、篡改；

控制单元硬件

故障导致 ASE 输出

非预期的跳变/振

荡转向扭矩；

方向盘手力应满足

＜300N

方向盘

手力均小于

300N

仪表上显示故障灯
仪表上

显示故障灯

后均可通过

重启车辆消

除

故障注入消除后，重

启车辆后仪表故障灯消

除

荡转向扭矩；

轮速信号丢

失、卡滞、偏差；

横摆角速度信

号丢失、卡滞、偏

差；

加速度信号丢

失、卡滞、偏差；

后轮角度信号

丢失、卡滞、偏差；

的试验通道。 宽的试验通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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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类型 试验工况 接受准则 试验结果

控制单元软件

故障导致 ASE 输出

非预期的跳变/振

荡转向扭矩；

轮速信号丢

失、卡滞、偏差；

电机扭矩信号

丢失、卡滞、偏差；

横摆角速度信

号丢失、卡滞、偏

差；

加速度信号丢

失、卡滞、偏差；

后轮角度信号

丢失、卡滞、偏差；

车辆发生非预期的

转向后不应偏离 3.5m 宽

的试验通道。

车辆均

不偏离 3.5m

宽的试验通

道。

4.2.1.3、EPS 功能安全验证试验

故 障

类型
测试用例

测试结果

行驶工况
侧向加速度变化

值 m/s
2

横摆角速度

变化值°/s

侧向位移/是否

偏离 3.5m 宽试

验通道

最大转向力矩

/转向操纵力

N.m / N

通 信

接 口

类 故

障

A-1 电机扭矩请

求偏移(10Nm)，超出安

全限值

直线行驶 0.81 0.99 未偏离车道 ——

弯道行驶 1.27 9.1 未偏离车道 7.04/38.1

直线行驶 1.96 7.59 未偏离车道 ——

弯道行驶 1.08 7.24 未偏离车道 17.86/96.5

转 向

传 感

器 类

故障

A-3 扭矩传感器

指令反向，且存在偏置

直线行驶 0.02 0.04 未偏离车道 ——

弯道行驶 0.16 1.59 未偏离车道 1.96/10.6

A-4 扭矩偏移故

障，低于安全限值，不

直线行驶 0.10 0.30 未偏离车道 ——

弯道行驶 0.08 0.56 未偏离车道 3.66/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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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断助力

B-1 扭矩偏移故

障，高于安全限值，安

全助力

直线行驶 0.11 0.47 未偏离车道 ——

弯道行驶 0.11 0.95 未偏离车道 20.86/112.8

B-2 位置传感器

输 出 信 号 故 障

(Freeze)，切断助力

直线行驶 0.06 0.11 未偏离车道 ——

弯道行驶 0.2 1.69 未偏离车道 17.24/93.2

B-3 位置传感器

偏移故障，低于安全限

值，不切断助力

直线行驶 0.05 0.11 未偏离车道 ——

弯道行驶 0.14 1.00 未偏离车道 0.89/4.8

通 信

接 口

类 故

障

B-4 电流采样偏

置，低于限值，不切断

助力

直线行驶 0.14 0.41 未偏离车道 ——

弯道行驶 0.34 1.59 未偏离车道 1.27/6.9

B-5 电流采样电

路 出 现 故 障

(stuck at positiv

e offset)，切断助力

直线行驶 0.04 0.12 未偏离车道 ——

弯道行驶 0.57 3.9 未偏离车道 16.87/91.2

4.3、验证试验分析

4.3.1、样车分析

全动力转向：试验对象涵盖了拥有全动力转向技术的新兴车企和主流转向供应商；样车

功能基本涵盖了全动力验证试验项目，满足附录 B 功能安全要求。

传统电动助力转向：对于传动电动助力转向，自 2021 版发布实施以来，已积累较长时

间的功能安全经验，本次修订，主要参考 2021 版测试规程以及《乘用车转向系统功能安全

要求及试验方法》修订，行业基础良好，验证样车满足附录 B功能安全要求。

4.3.2、结果分析

通过对多款车辆进行本次标准验证，目前主要的乘用车制造商现生产的产品能够满足本

次验证试验的相关项目。

三、 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属于汽车强制性标准体系中主动安全领域车辆操控子领域。是贯彻落实中华人民

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 50号《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办法》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 2019年第 1号《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准入审查要求和道路

机动车辆产品准入审查要求》等法规、政策的重要配套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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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关标准没有冲突或矛盾。

四、 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比对分析

本文件参照 UN R79（Rev.4）《关于批准机动车辆转向装置的统一规定》及其最新修

正案（ECE-TRANS-WP29-2025-62e）的相关技术条款，结合我国产品的实际情况修订。

与 UN R79 相比，本文件删除了认证申请、认证、生产一致性、对生产不一致性的处罚、

车辆的认证更改和认证扩展、正式停产、认证试验部门及行政管理部门的名称和地址、附

录 1《通知书》、附录 2《认证标识的布置示例》、附录 3《使用相同能源供应转向设备和

制动装置的车辆的制动性能》等相关内容。对于 ACSF、CSF、ESF 等与 ADAS、智能驾驶

相关的定义、测试等内容，结合我国标准体系规划，相关内容暂时没有包含在本标准内。

同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增加了同一型式判定的要求、提供了完整的试验验证方法，结

合 UN R79的附录 6，更改了功能安全验证试验的相关要求；增加了转向电子控制系统功能

安全试验报告要求；增加了转向电子控制系统功能安全描述要求。

五、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处理意见及其依据

无

六、 对强制性国家标准自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之间的过渡期的建议及理由

本标准与替代标准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标准发布后设置半年左右的过渡期，建议本标

准自 2026年 7月 1日起实施。

对于新申请型式批准的装有全动力转向系统的车型，综合考虑行业产品规划与技术进步

需求，经行业商讨一致，决定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开始执行。

对于其他新申请型式批准的车型，综合考虑企业车型数量、试验准备周期以及标准发布

后的验证调整时间，建议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第 7个月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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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已获得型式批准的装有转向电子控制系统的车型，综合考虑商用车车型多的以及底

盘改装等需额外预留准备周期的情况，建议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第 25个月开始执行。

对于装有机械转向、液压转向等无转向电子控制系统的车型，因本次修改未涉及与相关

转向系统有关的技术条款，建议给予直至停产的过渡期。

经征求行业相关单位意见，无不同意见，并在审查会上获得与会专家和代表一致认可，

并向行业主管部门汇报，最终标准的实施建议如下：

对于新申请型式批准的装有全动力转向系统的车型，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开始执行；对

于其他新申请型式批准的车型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第 7个月开始执行。

对于已获得型式批准的装有转向电子控制系统的车型，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第 25个月

开始执行。

七、 与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有关的政策措施

本标准实施监管部门为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对违反强制性国家标准行为进行处理的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依据：

1.工信部发布的《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生产一致性监督管理办法》第二条中明确提出，

“国家对车辆生产企业实施生产一致性监督管理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以

下简称“工业和信息化部”）依法对《公告》内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生产一致性进行监督管理。”

2.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第十七条第四

款中明确提出，“同一批次、型号或者类别的汽车产品可能存在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

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情形的”，市场监管总局应当组织开展缺陷调查。

八、 是否需要对外通报的建议及理由

本标准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涉及进出口贸易，为促进国际贸易便利性，作为WTO成员

国，有义务向WTO各成员通报即将实施的重要标准情况，因此，依据WTO有关规定，进

行WTO/TBT通报。通报编号为 G/TBT/N/CHN/2107，目前未收到相关反馈意见。

九、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该强制性标准发布实施后，代替 GB 17675—2021《汽车转向系 基本要求》。

本标准实施之日起，GB 17675—2021《汽车转向系 基本要求》作废。

十、 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及知识产权问题。

十一、 强制性国家标准所涉及的产品、过程或者服务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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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涉及的产品包括GB/T 15089规定的M、N、O类车辆及其转向系统，不包括气压传

动转向系统和带自动转向系统的车辆。

十二、 公平竞争审查情况及结论

本标准已完成公平竞争审查，并填写了《公平竞争审查表》。本标准起草过程中无限制

或者变相限制市场准入和退出、商品要素自由流动等情况，未对经营者生产经营成本、生产

经营行为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违反《公平竞争审查条例》规定的情况，符合公平竞争审查

标准。

十三、 其他应当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汽车转向系 基本要求》标准起草组

2025年 10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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